
超低能耗建筑项目管理系统操作指引

1. 申报主体

城镇新建超低能耗项目申报单位应为建设单位；

城镇既有建筑改造超低能耗项目申报单位应为项目的所有权人或受所有权人委托的物

业管理单位、使用权人或节能服务机构；

超低能耗农宅项目申报单位应为村委会或乡镇政府。

2. 项目申报

项目实施阶段进行填写。

2.1 进入系统后选择项目申报

2.2 项目信息填报

包括项目信息与单体信息，可点击保存随时填写。

2.3 方案评审

及时上传通过评审的专项技术方案和超低能耗建筑技术方案专家评审意见表，方案需加

盖公章。

注意，通过评审的专项技术方案，原则上不得变更修改，确需变更时，应在变更内容实

施前重新通过评审。



2.4 专项验收

通过专项验收的项目应及时上传专项验收报告和超低能耗建筑专项验收专家评审意见

表。验收报告在线填写完成后下载，加盖公章后上传。

2.5 点击提交等待审核

审核通过的项目再次核对文件要求，符合申报条件的按照意愿进入奖励资金申报环节。

3.奖励资金申报

3.1 申报书

在线填写奖励资金申报书，下载后加盖公章上传。



3.2 承诺书及资金来源说明

上传实施超低能耗建筑承诺书与项目资金来源说明，需加盖公章。

3.3 提交后等待审核结果。

在已申报一栏可查看项目申报进展情况。



4.通知公告

发布相关通知及公告，请申报单位及时关注。


